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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沒有試過遺失東西，但最後失而復得呢？用追憶法開頭(先寫眼前的事物或情況，然後引起回憶，追述往事)，把事情經過寫出來，並抒發你的感受。
    小茵說她的手錶不見了，使我想起那次手錶不見了，那件事在我的腦海中仍是記憶猶新。
 那天，我和同學一起到會所，開開心心地玩耍。然後，小美問我時間，我便看看手錶，才發現我的手錶不見了。

 接着，我慌慌張張地尋找手錶，東找找，西找找，還是找不到。

於是我去剛才吃午飯的餐廳找，但老板娘說：「我剛才抺這張桌子，也看不到手錶。」我再去會所多找一次，但最後還是找不到，我感到不知所措。唉！回到家，我一定被媽媽責罵。我垂頭喪氣地回家。

 回到家，我躺在床上，翻一翻被子，翻一翻枕頭，都沒有看見手錶。唉！這隻手錶是媽媽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很有意義的。我躺在沙發上，我頓時急得流下眼淚。突然，我有感到有點東西撞到我，原來是我的手錶，一定是我出門時忘記了帶手錶，隨便放下它，所以它卡住在沙發隙。我眉開眼笑，像一隻迷路的小鹿找回同伴一樣興奮。我立刻擦乾眼淚，握着手錶說：「我以後不會再丟失你！」我微笑着。

 我明白了自己應該好好保管自己的財物，否則下次再丟失物品，可能沒有那麼幸運，能找得回來。

